
本
人
亦
將
視
貴
刊
實
際
處
理
的
態
度
為
何
，
來
判
斷

貴
刊
所
秉
持
的
一
誠
信
和
中
立
場
是
否
值
得
信
賴
?
以

及
決
定
本
人
種
續
將
如
何
再
予
回
應
?

清
華
大
學

江
燦
騰
博
士
敬
段

N
C
C
H
l叫1
民

您
對
〈

〉
一
文
質
疑
的
關
封
信

，
正
準
備
自
心
隱
山
林

的
我
，
只
好
姐
強
提
筆
間
禮
。

十
三
年
前
，

你
心
去
新
北
投
搭
公
車
。
不
過
，

腦
海
中
的
記
悟
出
入
太
大
，

事
情
重
新
說
明
清
楚
。

第
一
、
您
不
是
去
中
華
佛
研
所
「

而
是
應
邀
臺
與

「
研
討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一
川
十
七
期
〕
民
國
九
十
年
九
月
w
v一
五
五

L一

會
」
，
如
此
而
己
。
當
時
，
除
了
所
長
聖
嚴
長
老

以
外
，
與
會
者
還
有
恆
清
法
師
、

闖
過
等
知
名
學
者
，
大
家
輪
流
發
表
意
見
。

第
二
、
陪
您
到
新
北
投
搭
車

9

好
在
「
佛
研
所
」

口
碰
上
;

李
，
是
因
為
見
您
雙
手
都
有
東
西
;
如
是
而

一
、

?
是
您
先
主
動
告
訴
我
，

你
心
很
會
收
集
資
料
，
對
讀
書
和
做
學
問
很
有
一

套
9

我
才
順

學
術
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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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I回
文
批
判
印
老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一
八
十
七
期
〕
民
國
九
十
年
九
月
可
一
五
七

「
皮

L一-

』
說
有
所
批
判
?

版

。

L一

「
事



香
光
莊
嚴
【
第
六
十
七
期
】
民
國
九
十
年
九
月
V
一
五
八

路
不
通
，
我
便
改
投
佛
教
學
術
性
期
刊
《
中
華

佛
學
學
報

並
繼
續
撰
寫
原

本
不

想
寫
的

教

界
省
思
〉
。

從
這
件
事
情
您
應
該
可
以
了
解
，
我
壓
根

就
沒
有
「
反
印
順
」
的
意
圖
。
果
真
有
意
「
反

印
順
」
，
我
怎
會
允
許
楊
居
士
把
尚
未
發
表
的
論

文
寄

其給

次矢
志

您提
說倡

拙印

文老
對雙
{~ mt 
面的

大性
作廣

三騙
字暱
末了

實提
引L-

用還
過喧
囂不
品眼 目

南草

草雪
和〈
您卸
的界

大省
作思

只一
是文
不確

在
「
上
篇
」
，
而
在
尚
未
刊
出
的
「
下
篇
」
o

您

尚
未
看
完
全
文
，
便
妄
加
批
判
，
說
我
「
歧
視
」

您
這
位
著
名
的
大
學
者
。
您
且
說
說
看
，
這
是

您
的
不
對
還
是
我
的
過
失
?
而
且
，
在
質
疑
函

尚
未
傳
來
的
前
三
個
星
期
，
我
已
作
了
多
次
修

您故
的，

相在
闢其
論中

文又
作增
吉普 加

引三
證阻

冉
詳靈

見主F

i斤教
聶授
出塹
版二
的處

《
現
代
大
乘
起
信
論
》
)
。
至
於
您
所
提
到
的
藍
吉
富

教
授
和
聖
嚴
法
師
的
著
作
，
拙
文
也
都
一
一
引

用
上
了
，
只
是
引
證
資
料
的
數
量
不
合
您
的
學

術
標
準
而
已
。
但
是
，
以
一
篇
發
表
在
非
學
術

性
刊
物
上
的
「
省
思
」
性
文
章
來
說
，
我
認
為

這
巳
足
夠
用
來
說
明
我
的
論
點
了
。

過
去
，
在
藏
學
的
專
業
領
域
裡
面
，
我
的

確
作
過
譯
註
'
寫
過
論
文
，
但
那
是
我
的
職
責

所
在
，
與
「
維
護
藏
學
」
或
「
袒
護
西
藏
佛
教
」

根
本
無
關
。
如
果
我
真
如
您
所
說
，
是
「
袒
護

西
藏
佛
教
」
的
人
士
，
我
怎
會
選
擇
接
受
傳
統

中
國
佛
教
的
「
三
壇
大
戒
」
'
並
進
「
圓
光
于
禪

堂
參
蟬
，
而
一
讓
眾
多
師
友
跌
破
眼
鏡
呢
?



覺
得
您
評
論
事
情
言
而
有
據
，
態
度
超
然
，

你
心
頗
有
好
感
。
因
此
9

一
般
教
界
人
士
對

你
心
風
評
不
住
，
但
我
仍
然
為
您
說
話
，

是
佛
教
界
不
可
多
得
的
人
才
。
不
過

9

近
的
種
種
行
車
來
看
?
若
長
此
以
往
，
我

，
對
您
的
看
法
有
重
新
再
作
評
估
的
必
要
。

我
甚
至
會
因
此
而
開
始
懷
疑
，
印
老
和
他
所
提

倡
的
「
人
間
佛
教
」
有
您
這
樣

一--，

行
到
底
是
他
老
人
家
和
教
界
的
幸
或
是

不
幸
?

;
許
人
者
?
人
恆
評

之
。
這
是
千
古
不
易
的
歪
理
。
既
然
我
響
應
了

印
老
的
呼
籲
，
在
〈
省
思
〉
中
評
論
了
「

L一

(
《
法
海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六
十
七
期
〕
民
國
九
十
年
九
月
可
一
五
九

微
波
》

)
，
就
該
有
接
受
別
人
批
評
的
雅
量
。

在
近
作
《
現
代
大
乘
起
信
論
》
中

9

收
集
有
我

9

其
中
表
達
了

」
的
一
些
淺
見
。

「
惡
意
反
印
順
」
、

」
'
並
「
莫
名
其
靜
的
歧
視
台

--, 

L一一
, 

迎
您
撰
文
批
判
。
即
使
你
心
寬
宏
大
量
，

一
定
會
有
人
出
來
主
持
公
道
。
就
算
教
界
無
人

置
評
，
相
信
國
田
水
法
則
也
會
作
最
後
的
制
裁
;

這
是
我
的
信
仰
。
這
也
是
您
的
信
仰
嗎
?
但
願

目
疋1.
謹
此
。
敬
祝

吉
祥
平
安

J;G 
丘

如
石
合
十

M
O
O
H∞
﹒
∞ 人


